
 

  

 
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 邊境禁區令》  
(第 245A 章) 

《2011 年邊境禁區  (修訂 )  令》  

 
引言   

  
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行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行 政

長官指令根據《公安條例》（第 245 章） (下稱“《條例》” )  第 36 條制

定附件 A 所列載的《2011 年邊境禁區  (修訂 )  令》(下稱“《修訂令》” ) ，

以指明「米埔至落馬洲管制站段」及「蓮麻坑至沙頭角段」經縮減後的

邊境禁區範圍。  

 
理據  
 
2 .  邊境禁區的現有覆蓋範圍是由根據《條例》第 36 條制定的《邊

境禁區令》所指明。  
 
3 .  繼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進 行 有 關 邊 境 禁 區 覆 蓋 範 圍 的 檢 討 後 ， 當 局 於

二零零八年一月公布將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由現時約 2  800 公頃大幅縮

減 至 約 400 公 頃 。 縮 減 邊 境 禁 區 旨 在 確 保 邊 境 禁 區 覆蓋範圍，縮減至

維 護 公 共 秩 序 所 需 的 最 少 範 圍 ， 以 便 釋 出 更 多 土 地 供 公 衆 使 用 和 發 展

之 用 。 為 確 保 邊 境 禁 區 的 覆 蓋 範 圍 縮 減 後 仍 能 維 持 邊 界 的 完 整 性 ， 我

們 會 沿 現 有 邊 界 巡 邏 通 路 興 建 一 道 輔 助 邊 界 圍 網 ， 以 及 沿 香 港 特 別 行

政區與內地邊界的個別地點設置主圍網和邊界巡邏通路的新段。  
 
4 .  興 建 輔 助 邊 界 圍 網 、 主 圍 網 和 邊 界 巡 邏 通 路 新 段 的 建 造 工 程 分

四 段 進 行 。 為 早 日 落 實 縮 減 邊 境 禁 區 的 覆 蓋 範 圍 ， 我 們 會 分 階 段 實 施

縮減的邊境禁區，以配合下述四段建造工程的竣工日期–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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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第 一 及 第 四 分 段 （ 即 「 米 埔 至 落 馬 洲 管 制 站 段 」 及 「 蓮 麻 坑 至

沙頭角段」）的建造工程已完成。我們須根據載於附件 A 的擬定《修訂

令》指明經縮減後的邊境禁區範圍。擬定的《修訂令》將於二零一二年

二 月 十 五 日 生 效 。 實 際 上 ， 縮 減 的 邊 境 禁 區 將 釋 出 740 公頃土地，供

公衆使用。  
 
6 .  至 於 其 餘 兩 個 分 段 ， 我 們 預 計 第 二 分 段 （ 即 「 落馬洲管制站至

梧桐河段」） 的建造工程將於二零一二年第四季完成，並計劃於二零一

三年初再次修訂《邊境禁區令》，以指明經進一步縮減後的邊境禁區範

圍。就第三分段（即「梧桐河至蓮麻坑段」）的建造工程，我們計劃分

別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底 及 二 零 一 二 年 初 ， 尋 求 立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財

務 委 員 會 對 有 關 工 程 撥 款 的 批 准 ， 並 預 計 有 關 工 程 於 二 零 一 五 年 第 一

季竣工。  
 
《邊境禁區  (修訂 )  令》  
 
7 .  《 修 訂 令 》 旨 在 按 照 《 修 訂 令 》 附 表 所 載 的 座 標 和 圖 則 ， 指 明

經縮減後的邊境禁區。  
 
8 .  被修訂的現行條文載於附件 B。  
 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9 .  立法程序時間表將會如下：  
 

刋登憲報  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二日  
 

提交立法會  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七日  
 

 工程分段  建造工程時間  

(一 )  米埔至落馬洲

管制站段  
 

二零一零年第一季至  
二零一一年第三季  

(二 )  落馬洲管制站

至梧桐河段  
二零一零年第一季至  

二零一二年第四季  
 

(三 )  梧桐河至  
蓮麻坑段  

二零一二年第一季至  
二零一五年第一季  

 

(四 )  蓮麻坑至  
沙頭角段   

二零零九年第四季至  
二零一一年第三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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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日期  二零一二年二月十五日  
 
建議的影響  
 
10 .  建議對經濟和環境會有影響，詳情載於附件 C。建議符合《基

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財政、可持續發展、生產力和公

務員沒有影響。建議不會影響《條例》的約束力。  
 
公眾諮詢  
 
11 .  二 零 零 六 年 ， 我 們 就 邊 境 禁 區 檢 討 的 結 果 諮 詢 立 法 會 保 安 事 務

委 員 會 及 其 他 有 關 團 體 ， 當 中 包 括 鄉 議 局 、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、 環 境 諮

詢 委 員 會 、 北 區 區 議 會 、 元 朗 區 議 會 、 打 鼓 嶺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、 沙 頭 角

區 鄉 事 委 員 會 、 上 水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和 新 田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。 二 零 零 八 年

二 月 ， 我 們 就 縮 減 邊 境 禁 區 覆 蓋 範 圍 的 最 終 定 案 ， 諮 詢 保 安 事 務 委 員

會 。 就 建 造 工 程 及 分 階 段 實 施 縮 減 邊 境 禁 區 的 生 效 日 期 ， 我 們 於 二 零

零 九 年 四 月 再 分 別 諮 詢 鄉 議 局 及 各 有 關 鄉 事 委 員 會 ， 包 括 打 鼓 嶺 區 鄉

事 委 員 會 、 沙 頭 角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、 上 水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和 新 田 鄉 鄉 事 委

員 會 ， 以 及 於 同 年 五 月 諮 詢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有 關 鄉 事 委 員 會 和 區 議

會普遍支持縮減邊境禁區範圍。我們最近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就「梧桐河

至蓮麻坑段」的建造工程及縮減邊境禁區的整體時間表，諮詢保安事務

委員會。  
 
宣傳安排  
 
12 .  我 們 已 發 出 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和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

答傳媒的查詢。  
 
背景  
 
13 .  《條例》第 36 條訂明，行政長官如合理地相信，為維護國家安

全 或 公 共 安 全 、 公 共 秩 序 ， 或 為 保 護 公 共 衛 生 而 有 需 要 ， 可 藉 命 令 宣

布 任 何 地 區 或 地 方 為 禁 區 。 根 據 這 項 條 文 指 定 的 邊 境 禁 區 ， 是 維 持 香

港 與 內 地 間 的 邊 界 完 整 和 打 擊 非 法 入 境 及 其 他 跨 境 犯 罪 活 動 的 一 項 不

可 或 缺 的 保 安 措 施 。 警 方 會 按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實 際 需 要 進 入 邊 境 禁 區 而

簽發禁區通行證，以管制市民進出邊境禁區。  
 
14 .  根 據 二 零 零 三 年 完 成 的 邊 境 禁 區 覆 蓋 範 圍 的 檢 討 結 果 ， 除 沙 頭

角 墟 和 個 別 指 定 保 安 設 施 外 ， 在 沿 邊 界 巡 邏 通 路 興 建 一 道 輔 助 邊 界 圍

網後，將可從邊境禁區釋出該通路以南的土地。  
  
15 .  繼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完 成 有 關 邊 境 禁 區 覆 蓋 範 圍 的 公 衆 諮 詢 後 ， 我

們 進 一 步 建 議 將 現 有 邊 界 巡 邏 通 路 以 南 所 有 土 地 ， 以 及 落 馬 洲 河 套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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蠔 殼 圍 地 區 從 邊 境 禁 區 釋 出 。 由 於 中 英 街 沒 有 正 規 的 管 制 站 設 施 和 自

然 屏 障 分 隔 香 港 與 內 地 ， 加 上 沙 頭 角 的 走 私 毒 品 活 動 和 非 法 入 境 問 題

依 然 備 受 關 注 ， 這 些 保 安 風 險 顯 示 有 需 要 將 沙 頭 角 墟 保 留 在 邊 境 禁 區

內。二零零八年一月，我們公布將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由現時約 2  800
公 頃 大 幅 縮 減 至 約 400 公 頃 。 縮 減 後 的 邊 境 禁 區 包 括重新定線後的邊

界巡邏通路及其以北的一幅狹長土地，以及可供過境的地點（即各邊境

管制站和沙頭角墟）。  
   
查詢   
 
16 . 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保 安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劉 淦 權 先

生聯絡（電話：  2810  2329）。          
   
 
  
保安局  
二零一一年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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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5A章 邊境禁區令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
 

附表 附表  30/06/1997
 

[第2條] 

  

 (地圖索引：Series HM 20C 第2

及3張比例1:20000。 

 

 

 方格參考：統一橫墨卡托圖 

(U.T.M.)座標制。) 

 

 

所有位於下列界線範圍內的新界地區─ 

 

東面及北面界線 

由方格參考 J V 9570 9190深圳河北岸起，沿中英邊境全線至 K V 1443 9595(沙頭角

第1號界碑)，然後向東北橫過沙頭角海出口至 K V 1616 9655，再向南沿沙頭角海海岸高

水位線至方格參考 K V 1327 9510為止。 

 

西面及南面界線 

由 K V 1327 9510 至 K V 1320 9510 (天后廟不包括在禁區內)，然後向西至 K V 1291 

9527(沙頭角官立小學及沙頭角警署不包括在禁區內)，再至 K V 1248 9535 (在山嶺上)，

再至 K V 1181 9561 (在山嘴上)，再至 K V 1117 9586 (紅花寨)，再至 K V 1053 9606，再至 

K V 0911 9646 (在山脊上)，再至 K V 0912 9647，再至 K V 0904 9659，再至 K V 0899 9662，

再至 K V 0881 9664，再至 K V 0859 9650，再至 K V 0838 9643，再至 K V 0819 9644，再

至 K V 0806 9657，再至 K V 0796 9662，再至 K V 0799 9666，再至 K V 0781 9666，再至 K 

V 0780 9652，再至 K V 0786 9652，再至 K V 0788 9646，再至 K V 0788 9638，再至 K V 0789 

9634，再至 K V 0789 9631，再至 K V 0791 9626，再至 K V 0796 9624，再至 K V 0801 9620(以

半徑R＝45.0米)，再至 K V 0805 9620，再至 K V 0819 9597(以半徑R＝225米)，再至 K V 

0773 9571(瓦窰下村不包括在禁區內)，再至 K V 0680 9519(塘坊村南端)，再至 K V 0640 

9515(李屋村不包括在禁區內)，再至 K V 0610 9500周田村南端，再至 K V 0500 9442(在缸

瓦甫山嶺上)，再至 K V 0378 9369沙嶺，再至 K V 0366 9369，再至 K V 0365 9368(文錦渡

路沙嶺車輛檢查站)但不包括邊界分區警察總部的建築物和營地以及通往該處的南面未

命名連接路，再至 K V 0316 9330(轉彎入九廣鐵路範圍)，再至 K V 0218 9378(大石磨)，

再至 J V 9885 9240(落馬洲過境警崗)，跟着向東南沿周界圍欄至 J V 9922 9184(落馬洲過

境警崗通路)，然後向西南橫過道路至 J V 9918 9180，再向西北沿周界圍欄至 J V 9862 

9229(落馬洲過境警崗)，再至 K V 0078 9317，再至 J V 9997 9252(在山嶺上)，再至 J V 9939 

9265(落馬洲警署不包括在禁區內)，再至 J V 9807 9204(三寶樹)，再至 J V 9786 9178(路軌

交匯處)，再至 J V 9746 9120(路軌交匯處)，再向西至 J V 9624 9117(轉彎入圍欄)，跟着向

西南沿圍欄至 J V 9597 9091(白鶴洲警崗及担竿洲村不包括在禁區內但圍欄則包括在禁

區內)，再向西北沿圍欄至 J V 9588 9100(轉彎入圍欄)，再向北沿圍欄至 J V 9591 9111(轉

彎入圍欄)，再向西北沿圍欄至 J V 9553 9142(轉彎入圍欄)，再向西南沿圍欄至 J V 9525 

9136(轉彎入圍欄但石山則不包括在禁區內)，然後向西南沿圍欄至 J V 9450 9059(轉彎入

圍欄)，再向南沿圍欄至 J V 9431 8998(轉彎入圍欄)，續向南沿圍欄至 J V 9439 8947(圍欄

末端)，之後向正西至 J V 9400 8947(直升機升降坪不包括在禁區內)，再向正北至 J V 9400 

9100(大致沿向海一面的紅樹叢)，最後向東北折回起點 J V 9570 9190(深圳河北岸)。  (1987

年第424號法律公告；1989年第405號法律公告；1991年第259號法律公告)  

附件  B 



 

  

 
建議對經濟、環境和其他方面的影響  

 
 
對經濟的影響  
  
 縮減的邊境禁區覆蓋範圍將可騰出更多土地供香港進一步發展。

根據規劃署的評估，騰出的土地可作廣泛社會及經濟性用途，包括商業及

住宅發展、旅遊活動、跨境貿易 /物流、高新技術及創意產業，可創造約

四千個就業機會。  
 
2 .  此外，兩項擬議的發展走廊亦將帶來具戰略性的發展機遇。具體

來說，落馬洲發展走廊可發展作商業和其他支援服務用途，與落馬洲河套

地區所建議的發展會產生協同效應。文錦渡發展走廊也可以提供跨境支援

和物流服務，從而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更緊密的經濟合作和融合。  
 
對環境的影響  
 
3 .  為求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，規劃署按「邊境禁區土地規劃

研究」制訂的「建議發展計劃圖」，提議採納可持續的規劃大綱，既保留

現有鄉郊風貌，尊重當地傳統及生活方式，亦不損及該等易受生態及環境

影響的地區。願景是將此項研究所涉及的地區，留作自然保育、文化遺產

及可持續用途的地帶。地區的東部及西部建議作自然保育、靜態康樂和旅

遊用途，中部則進行低密度住宅和文化旅遊發展，務求善用土地資源。地

區的中部散布着村落及農地，而這些地方亦可用作推廣休閒農業、農業旅

遊和各類戶外康樂活動，以振興當地的經濟。  
 
其他影響  
 
4 .  縮減的邊境禁區本身對可持續發展應沒有直接影響。至於規劃署

按「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」制訂的「建議發展計劃圖」，提議採納可持

續的規劃大綱，既保留現有的鄉郊風貌，尊重當地傳統及生活方式，亦不

損及該等易受生態及環境影響的地區。根據「建議發展計劃圖」，規劃署

擬備了五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，為從邊境禁區釋出的土地提供規劃指引及

協助實施發展管制。  
 
 
 

附件  C 




